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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教育厅文件
琼教考〔2020〕73 号

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海南省 2020 年度

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方案》的通知

海口市教育局，有关高等院校，海南中学、海南省农垦中学、海

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：

为保障广大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切

实做好海南省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、阅卷、面试工作期

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疫情防控工作

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厅制定了《海南省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

务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》，并报经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
指挥部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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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海南省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方案

海南省教育厅

2020 年 8 月 9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海南省教育厅行政办公室 2020 年 8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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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省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

为保障广大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切

实做好海南省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、面试、阅卷工作期

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疫情防控工作

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试工作安排

（一）海南省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定于 8 月 22—

23 日举行，参加考试的考生人数共计 64487 人，考区设在海口市，

共设 42 个考点，2300 个考场。

（二）海南省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评卷工作定于 8

月 23—31 日进行，地点在海口地区（待定），参加评卷的评卷员

和工作人员共 200 人。评卷采取封闭式管理。

（三）海南省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于 10 月举行，

考生共计 3500 人，约 110 个考场，考点设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。

二、主要举措

（一）完善工作机制

1.成立由省委组织部、省教育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财政厅、

省公安厅、省考试局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考试疫情防控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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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，负责统筹、领导考试疫情防控工作。

2.海口市教育局牵头成立考区疫情防控工作小组，负责整个

考区的疫情防控工作，协调卫健、疾控、医疗（发热门诊、定点

医院）、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制，为考点联系定

点医院、建立医疗防控专班（派驻由疾控专家、急救医护人员不

少于 3 人组成的医疗防控专班和医疗救护专车），负责身体状况

异常人员的健康评估和疫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。协调卫健、

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提前加强考点周边食宿、交通环境综合

整治。

3.各考点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，明确考务、物资保障、环

境整治和防控督查等人员和岗位责任，配备疫情防控专职副主考

和足量工作人员，协同医疗防控专班做好人员健康评估及处置工

作，做好考生考前健康监测，收集汇总健康监测结果并及时报省

卫生健康委和省考试局。

（二）加强考前准备

1.考点设置。考点应有足量通风、卫生条件良好的教室，以

满足考试的需要，笔试设 2 个发热隔离考场和 1 个备用考场，面

试设 1 个发热隔离候考室。考点须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设置体温检

测通道，确保对每一位考生进行体温测试；协调公安部门，扩大

考点外警戒范围，及时疏散无关人员，避免交通堵塞和人员聚集。

2.考场设置。笔试考场应设置在通风条件良好的教室，每个

考场安排 30 人，考生座位横向间距不得低于 80 厘米，纵向间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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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考场实际面积尽量增大；发热隔离考场，每个考场安排 4 人，

座位分布在考场的 4 角，面试考场、候考室、备考室考生间距不

小于 100 厘米，发热隔离候考室座位不超过 10 个，发热隔离面试

室设 1 个考生坐席。笔试、面试考场等场所须配备免洗消毒洗手

液。

3.工作人员要求。考点应按考务和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配备

足够的面试考官、监考员和工作人员。面试考官、监考员、评卷

员和工作人员考前应连续 14 天居住在本省，期间如有发热、咳嗽、

气促等症状应报告，本人和密接家庭成员未曾有过确诊、疑似、

无症状感染，本人健康码为绿色。考前，考点应对考官、监考员、

评卷员和考试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

置等内容的培训，要求每个人要熟练掌握疫情防控基本技能和考

点有关疫情防控工作操作流程。要求所有考官、监考员、评卷员

和考试工作人员既要做好个人防护，又要切实履行好疫情防控工

作职责。

4.清洁消毒。考前一天及每天考试结束后，考点在卫健、疾

控、交通等部门配合下，对考务办公室、考场、食堂等场所全面

清洁消毒，对通风系统、易接触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消毒处理，

考场开窗通风，并张贴消毒完成标识；加强对考生考点外集中食

宿地点、交通工具的防疫检查和清洁消毒。评卷工作开始前及每

天工作结束后，酒店须在医疗防控专班的指导下对所有评卷场所

进行消杀毒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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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物资准备。考点、评卷点要配备必要的防护设备、设施和

物资用品，备有体温检测仪器、消毒药品、口罩、护目镜、防护

服等医疗防护设备、设施（根据省定标准）和移送新冠肺炎疑似

人员的专用交通工具。

6.宣传教育。考前，通过网络（发布公告）向考生发布疫情

防控措施及要求，提醒考生按要求赴考和积极配合考点做好防控

工作。考点要在宣传栏张贴有关疫情防控须知，提高考生的卫生

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。针对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出现的焦虑、

焦躁等不良情绪，考点要进行心理疏解和尽可能提供辅导服务。

（三）加强健康监测

1.所有考生均须建立健康码并在考前 7 天连续进行健康打

卡。

2.对考生进场进行健康码检查和体温监测，体温经多次测量

评估，仍超过 37.3℃者，不得参加考试；考试期间出现发热（体

温超过 37.3℃）的，经综合评估不符合条件者中止考试或不得在

普通考场考试。

3.考前 14 天内有新冠肺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（根据全国疫情

发展情况确定）旅居史的考生，需提供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

否则不得参加考试。

4.健康码不为绿色的考生，将按照以下不同情况提交相应的

证明材料，否则不得参加考试。

（1）考前 14 天内有过发热（体温超过 37.3℃）、咳嗽、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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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等症状的考生，须提供 7 天内 1 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证明。

（2）考试 14 天前曾密切接触过确诊或无症状感染者的考生，

须提供隔离期满14天及隔离期间2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的证

明。

（3）考前 1 个月内有国（境）外旅居史的考生，须提供隔离

期满 14 天及隔离期间 2 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的证明。

（四）严格考试实施

1.进入考点。所有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进入考点时，必须扫

描海南省健康一码通、佩戴口罩和进行体温测量。

考点应做到考前对每一位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实施体温检

测。检测时，人与人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（原则上不小于 1 米）。

2.进入考场。考生进入场时，应接受安检和身份核查，排队

等候安检和身份核查时应保持一定距离，减少人员接触。进行身

份核查时，考生应短暂摘下口罩，在检考生与其他考生间距保持

1.5 米以上。

3.试卷领取与回收管理。考点应安排宽敞且通风好的场所作

为考务办公室，考试工作人员座位间隔保持一定距离；领取、回

收试卷时，应有序进行，避免拥挤。

4.考试过程管理。在考试过程中，除监考员以外，其他工作

人员非特殊情况不得进入考场。考试过程中，监考员应及时制止

考生摘除口罩。考场内发生有与疫情相关的情况时，要及时报告

分管副主考协调处理。考试期间，考点要安排专人对洗手间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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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

5.考生离场。考试结束后，监考员收取试卷、答卷等考试材

料无误后，宣布考生有序、间隔离场，不得产生拥挤现象；考点

安排人员及时疏散考生，不得在楼道、校园内聚集、拥挤。

6.试卷防疫管理。试卷出库前应进行消毒处理，试卷清点、

分发、运送人员均须进行健康监测，符合条件者方可接触试卷，

试卷运送车在使用前须进行消毒处理。发热隔离考场的试卷等所

有考试材料、用品均须进行消杀毒处理。

三、应急处置

（一）考点在医疗防控专班的指导下，按照《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诊疗方案》和本方案妥善处置身体状况异常的考生和涉考工

作人员。身体状况异常指人员出现发热（体温超过 37.3℃）、干

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症状。

（二）科学做好健康评估。发现人员身体状况异常，须立刻

报告考点医疗防控专班，以保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，

及时进行处理。

1.明确排除传染病的，可继续在原来的考场参加考试，否则

不得安排其与其他健康考生同考场考试。

2.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考生出现发热（体温超过 37.3℃）、

干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症状，经综合评估需做

核酸检测的考生应中止考试。

3.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考生，按疫情防控有关要求转运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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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点医院做好应急处置，不得参加考试。

4.工作人员出现身体状况异常应停止参加考试工作。

（三）在考点测试点检查发现考生身体状况异常，检查人员

应立即报告专职副主考，指定专人将身体状况异常人员送到考点

指定的观察区域，由考点医疗防控专班测量并记录体温，简要询

问核实相关症状，按照评估机制进行健康评估。

（四）考试期间，考生出现身体状况异常，应立即报告专职

副主考，由考点医疗防控专班进行综合评估并妥善处置，原则上

不再安排该考生回原考场参加考试。考试结束后，需做核酸检测

的考生，由医疗防控专班送去定点医院就诊，就诊费用考生自理。

同时，须加强对密切接触者的观察和监测，并及时对该考场及相

关场所进行清洁消毒。

（五）信息报送。疫情防控实行 “零报告”制度，考点出现

身体状况异常人员等情况,按照即收即报原则，考点主考应在第一

时间了解情况并逐级如实汇报,不得延报、瞒报、漏报，报告最迟

不得超过 2 小时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该项考试工作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常态化下举行的，各责任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

职责，抓实抓细疫情防控措施。

（二）落实联防联控。在省委组织部领导下，省卫生健康委、

省公安厅、省考试局等部门要加强考点及周边环境的综合整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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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保障、宣传及舆情监控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后勤保障。考点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工作原则，根

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，做好口罩、防护服、一次性手套、测温枪

（仪）、洗手液、消毒水等防控物资的统筹调度，保障考试顺利

实施。

（四）加强咨询服务。各考点要针对考生、考试工作人员出

现的焦虑、焦躁情绪，进行心理疏解和辅导服务，缓解考生压力

和顾虑。

（五）由省卫生健康委协调市卫健、疾控部门指导和支持考

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选派医疗防控专家协助、指导省考试局做

好全省考试疫情防控专业人员培训和疫情防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

工作。向考点、评卷点派驻医疗防控专班。


